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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何时复工复课有了最新
消息！2月17日，宁波市教育局在全
省率先制定出台关于校外培训机构应
对疫情防控复工复课的实施方案。

复课时间不早于
中小学校正式开学后一星期

这里的校外培训机构是指经教育
行政部门审批，并在民政或市场监管部
门登记注册的教育培训机构。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学员复课时
间不早于中小学校正式开学后一星
期。具体复工复课时间将按照省市统
一规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当省重
大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应解除后，在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培训机构
完成材料报备并经属地教育行政部门
核准，方可稳妥复课。疫情防控期间，
培训机构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线下培
训活动，网络线上授课内容不得早于学
校进度。

《实施方案》强调，培训机构要健全
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安全预案，成
立突发事件应对工作领导小组。要全
面掌握教职员工信息，建立“一人一表”
档案。教职员工需申报“宁波全域一码
通”，并填写健康状况登记表。同时，按
照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工作需求和机构
规模，配备一定用量的消杀用品（如泡
腾片等含氯消毒剂）、体温检测用品（如
红外线额温枪）、防护用品（口罩）、喷洒
工具等物资。对机构所有场所实施全
面消杀，彻底消除卫生死角。

落实体温监测和健康状况申报

省市教育行政部门正式发布开学时
间后，由机构自愿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
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复工复课申请
（承诺）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预案、复工复课工作方案等，属地教育行
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进行抽查。

复工复课后,每天开启门窗，通风
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
调，开启空调时，可同时开排气扇。做
好日常性消毒，以清洁为主，用消毒水
为办公室设备、教学区域、门把手和电
梯按钮等进行消毒；同时，做好消毒记
录。开展手部卫生教育，配备洗手龙
头、洗手液、擦手纸等。

《实施方案》要求，落实专人负责教
职员工和学生每天的体温监测和健康
状况申报。建立教职员工的病假记录
制度和缺课学生追踪制度，有员工、学
生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应劝
其不上班、停止培训，并尽早到医院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治疗。在属地
卫健、疾控部门指导下，立即进行相关
场所消毒。有条件的培训机构设立隔
离观察室，配备紫外线灯等设施设备，
用于暂时留观体温检测中发现体温异
常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避免交叉感染。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陆灵刚

2月17日下午，市住建局发出《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防控疫情帮扶企业促进发展的通
知》，出台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妥善处理工期延误、调整工程合同价款、适当减免相关租金等12条措施。

本报讯（记者 史娓超 通讯员
姚珏）昨日晚间，记者从市商务局获
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发
文，为了尽快恢复生活服务业，针对
沿街商铺、餐馆、宾馆住宿、理发、维
修、家政、洗涤、生鲜配送、外卖、快
递、便利店、连锁店等便民服务场所，
我市将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帮
助尽快恢复营业，方便居民生活。其
中，餐馆只提供外带外送服务，不提
供堂食。快递、投递、外卖等实行无

接触配送。鼓励各类居家劳动力返
岗营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营企
业必须落实《宁波市生活服务业疫情
防控“九个必须”承诺书》。

除上述便民服务场所外，我市还
将落实负面清单。棋牌室、影剧院、
游艺厅、网吧、舞厅、卡拉OK厅、公共
浴场（室）、足浴店、室内游泳馆、文化
礼堂等文体娱乐场所和保健推拿、美
容院等非生活密切相关行业场所，将
被从严控制复工。

理发、沿街商铺、快递……
这些便民服务场所将全面复工！
前提条件：一定要承诺“九个必须”

一、必须履行疫情防控主
体责任。

二、必须建立全体员工
“一人一表”电子健康档案。

三、必须全员测量体温。
全体员工早晚两次测量体温，其
他人员进入场所前测量体温。

四、必须第一时间采取有

效措施。发现有发热、干咳、乏
力等症状人员，应立即向属地政
府报告，并协助做好隔离、送医
等相关工作。

五、必须要求场所内人员
佩戴口罩。

六、必须对经营场所、公
共设施、公用物品定期消毒。

七、必须实行垃圾分类管
理并及时收集清运。

八、必须做好疫情防控宣
传。

九、必须主动配合属地政
府开展防疫检查，服从统一管
理，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自觉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新闻附件

生活服务业“九个必须”承诺书

宁波率先出台方案
培训机构复课时间
不早于中小学校
正式开学后一星期

适当减免相关租金、缓缴住房公积金……
市住建局出台帮扶企业“十二条”措施

《通知》明确，对承租国家直
管非住宅公房的中小微企业，以
及因疫情暂停营业的承租政府投
资公租房小区配套商铺的企业或
个人，免收2个月租金。对参与
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环卫、公
交、物业等行业公租房保障对象，

承租公租房实物房源的，减免1
至3个月租金；领取租赁补贴的，
按属地市场平均租金标准发放1
至3个月租赁补贴，或增发1至3
个月租赁补贴。继续做好困难群
众住房保障，对经济收入困难家
庭予以适当的租金减免。

此外，《通知》还明确对在疫
情防控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防
控措施到位、复工复产及时等表
现突出的企业（个人），经认定后
在信用评价中予以加分，并在各
类招投标及其他政策上予以倾
斜。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廖鑫

《通知》提到，在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全力支持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各类企业复
工复产。对各类工程项目实行
复工安全条件承诺审核制（除含
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
分部分项工程的项目外）；对省
市重点项目和重要民生项目，在

人力资源、防疫物资、建筑原材
料等方面予以优先保障，并优先
审核复工。

同时，畅通开工“绿色通
道”，因医疗、防疫管理、隔离观
察、防控物资生产等疫情防控需
要实施的工程建设项目，在疫情
防控措施和安全生产措施到位

的前提下，建设单位只需向项目
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履行
告知程序后即可先行开工，再补
办手续。

《通知》明确，因疫情导致开
（复）工延误的，可依法适用不可
抗力有关规定，合理顺延工期，
不计违约责任。

畅通开工“绿色通道”
全力支持相关企业复工复产

针对建筑业企业的困难，
《通知》明确对疫情期间新承揽
业务的建筑业企业暂缓收取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建设单位等
不得以疫情为由拖欠或延迟结
算支付工程款及相关服务费用，
并积极为企业提供应收款确权
服务。政府和国有投资项目在

合同约定总支付比例内，可增付
一定比例材料预付款，对变更和
材料涨价等费用先行核算，并按
合同约定进度款比例同步支付。

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企
业，《通知》明确可申请缓缴住房
公积金，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6
个月。

同时，调整住房保障阶段
性政策。自 2020 年 1 月起到
疫情结束后 2个月内，对因疫
情逾期缴纳公租房租金的家
庭，不作逾期处理。对因疫情
防控延误住房保障的家庭，应
补发延误期间对应标准的租赁
补贴。

企业可缓缴住房公积金
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减免中小微企业租金
奖励防疫中表现突出企业


